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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对 SL 106— 96《水库工程管理设计
规范》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 7章，主要技术内容有：

一管理机构；

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工程管理设施；

工程管理自动化；

一工程运用管理；

一施工期工程管理。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一增加了工程管理自动化；

一修订了管理机构；

一修订了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一修订了工程管理设施；

一修订了工程运用管理；

一修订了绿化和环境美化并列入工程管理设施；

一修订了综合经营和渔业并列入工程管理设施；

——修订了施工期工程管理。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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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水库工程管理设计，提升水库工程管理水平，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设计。

1.0.3 改建、扩建、加固的水库工程，应在充分利用原有管理

设计的基础上，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完善管理设计。已建水库工

程宜逐步达到本标准要求。

1.0.4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应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时进行。工程管

理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一并移交管理单位。

1.0.5 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706 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范

SL34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SL 72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

SL 95 水库渔业设施配套规范

SL 551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566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计规范

SL 601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1.0.6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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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 理机构

2.0.1 应依据现行有关规定，结合水库工程规模、特点，明确水

库管理单位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人员岗位。水库管理单位或后方

基地宜设置在县级及以上城市，在工程区设置管理机构，派驻管理

人员。

2.0.2 水库 I：程管理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水库主管部

门，明确水库管理单位的隶属关系。跨行政区划的水库原则上由

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同一行政区划内的水库应由当

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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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3.0.1 匚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应按照保障工程安全、方便运

行管理和保护水源的原则，根据水库工程管理需要，结合自然地

理条件，在水库工程设计中合理划定。

3.0.2 工程管理范围应包括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

保护范围应包括工程保护范围和水库保护范围。

3.0.3 工程区管理范围应包括大坝、溢洪道、输水道等建（构）

筑物周围的管理范围和水库土地征用线以内的库区，管理范围用

地应按表 3. 0.3 控制。

表 3. 0.3 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用地指标

3.0.4 运行区管理范围应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

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

「程区域 上游 下游 左右岸 其他

大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 L游
150 200m

从坝脚线向下游

200 300m
从坝端外延

100〜300m

中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上游

100 150m
从坝脚线向下游

150~200m
从坝端外延

100 250m

溢洪道

（与水库坝

体分离的）

由工程两侧轮廓线

或开挖边线向外50〜

200m, 消力池以下

100 300m

其他建筑物

从工程外轮廓线或

开挖边线向外30

50m

注 1: 上、下游和左右岸管理范围端线应与库区土地征用线相衔接。

注 2：大坝坝端管理范围经论证确有必要扩大的，可适当扩大。

注 3：平原水库管理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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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建（构）筑物的周边范围，规划用地面积大型水库应为 125

195m2 /人，中型水库应为 135 235m"人。有条件设置渔场、林

场、畜牧场的，应按其规划明确占地面积。

3.0.5 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应 修工程建设征地一并征用，并办

理确权发证手续，工程验收后移交水库管理单位。

3. 0. 6 工程保护范围与水库保护范围划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程保护范围在工程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大型水库上、

下游 300 500m, 两侧 200 300m；中型水库上、下游 200

300m, 两侧 10（） 200m。

2 水库保护范围应为坝址以上、库区两岸（包括干、支流）

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线之间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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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管理设施

4.0.1 水库工程管理设施应包括水文站网、观测设施、通信设

施、交通道路、突发事件应急设施、安全消防管理设施、备用电

源及照明设施、供水计量及水质监测设施、生产及生活用水用电

设施、办公生产用房及文化设施、各类车船及附属设施等。

4.0.2 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库应根据需要布设水文站网。水

文站网应包括水文站、降水量站、水位站和流量站等，应建立入

库、出库站，设施配置应满足 SL 34 的相关要求。
4.0.3 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应按 SL 551 和 SL 601 的规定设计,
并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增测的项目。

4.0.4 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库应根据需要布设水库淤积测量控

制网、淤积测量固定断面、永久性断面桩，并配备相应的测量设

备。多泥沙河流水库应进行水库泥沙观测设计，并配备相应的观

测设施。

4.0.5 水库内、外通信应采用两种及以上可靠的设施。对外应

具备与水库主管单位、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等相关部门的通信连

接。偏远地区水库应设有电视信号接收设施。

4.0.6 交通设施应包括水库管理所需的对外交通、内部交通设施

和必要的交通工具，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外交通宜包括连接水库与外部公路之间的通道，对外

交通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外部交通道路条件，与就近的城镇连接。

2 内部交通宜包括连接库区、办公区、生产区、生活区以

及管理范围内各主要建筑物之间的交通道路，内部交通应与对外

交通连接。

3 应根据水库管理的需要确定内、外交通道路的建设要求，

对外交通道路不宜低于 4 级。

4 应根据水库规模配备一定数量的交通车辆、船只，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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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0.6的标准配置。

表 4.0.6 水库工程管理交通工具配置标准

「.程类别
【:其乍

/辆

小型客乍

/辆

中型客工

/辆

大型客乍

/辆

巡作

观测不

/辆

防汛

々�川乍

/辆

机动船

/艘

大（1）型水库 1 2 1 1 2 2 2

大（2）型水库 1 1 1 1 2 2 2

中理水库 1 1 ] 1 1 1

注：打后方基地的水库，uJ配备通勤生辆； 1：程运彳j管理仃特殊需要时，可增

配 C用 /r：辆；根据运彳］�管理的需要，一建设适当规模的码头。

4. 0. 7 应制定水库匚程安全运用管理要点，提出主要管理措施,

配备相应的劳动安全、消防、预警、清漂和突发事件应急抢险

设施。

4.0.8 应按下列规定设置安全设施：

1 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应设置界桩、安全警示牌及标示

牌，并根据需要设置安全警戒标忐。兼做公路的坝顶及公路桥两

端应设置限载、限速等标志。

2 水库重要部位应配备封闭围栏、视频监控、安保报警等

安全管理设施。有水资源保护任务的水库可对水库 1：程区管理范

用实行封闭管理，应配备监控、警示标识等水源保护设施。

3 水库安全设施配置应满足 GB 50706 的相关要求。

4.0.9 根据防洪、供水和应急抢险等需求，水库除具备正常供

电电源外，应配备不少于一套备用电源。在泄洪、供水、重要交

通等 11程部位应设有照明设备。

4.0.10 有供水任务的水库应配备计量设施及必要的水质监测设

施，水质监测设计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0.11 水库管理单位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用房设计应符合

当地城市永久性建筑标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办公用房可包括办公室、会议室等。办公用房应根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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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人数，按人均建筑面积不大于 15m2 确定。定编人数较少的管

理单位，可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2 生产、生活用房可包括仓库、资料档案室、防汛调度室、

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等。仓库、资料档案室、防汛调

度室建筑面积应根据防汛任务及其他管理要求确定，其他用房总

面积按定编人数人均不大于 35m2 确定。定编人数较少的管理单

位，可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3 有后方基地的管理单位，前、后方建筑面积应统筹安排。

4.0.12 根据水库管理单位生产、生活用水、用电需要，应进行

供水、排水、供电、照明设施的设计，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生产、生活用水水源水质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给排水设施宜与临近地区的永久性供排水设施连接，无

法接入的应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3 办公、生产、生活设施应配备可靠的供电电源，宜采用

电网供电，并应设置事故备用电源。

4 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道路应安装照明设施。

5 北方地区应配置暖通设施。

4.0.13 应根据水库工程和自然地理特点，提出工程管理范围内

的绿化和环境美化方案，并制定实施措施。

4.0.14 具有渔业功能的水库，应将水库渔业设施一并设计。水

库渔业设施的配套项目及规模，应按照 SL 95 的规定设置。
4.0.15 存在白蚁及其他动物危害的水库，应提出防治方案，并

配备防治设施。存在冰冻危害的水库，应配备防冰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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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管理自动化

5.0.1 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库应布设工程管理自动化系统，

建立安全监测自动化子系统、视频控制子系统。有防洪任务的水

库应建立水文自动测报子系统、洪水预报及调度子系统。根据工

程管理要求，可建立信息管理子系统、防汛视频会商子系统、闸

门集中控制子系统、供水计量自动化子系统、水质在线监测子系

统等。各子系统宜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支持平台进行整合。

5.0.2 安全监测自动化子系统应实现数据采集、备份、传输、

处理和分析等功能。监测设备应实用、可靠、先进、经济，并满

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5.0.3 视频控制子系统设计应按 GB 50395 的要求对水库工程

关键部位实时监控。

5.0.4 水文自动测报子系统应按 SL 566 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

遥测站网布设应以现有遥测站网为基础，根据需要增设专用遥

测站。

5.0.5 洪水预报及调度子系统内容应包括水情数据采集分析、

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和上、下游预警。

5.0.6 信息管理子系统应以水库局域网为基础，对各子系统发

布数据提供集中出口，实现对数据、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进

行采集、存储、处理、传送和输出等功能。

5.0.7 各子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区域内通信方式、数据库表结构

与标识符的统一，满足与各子系统之间及相关单位之间的数据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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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运 用管理

6.0.1 应依据水库工程的主要任务和工程建筑物的运用条件,

制定水库调度原则，编制水库调度运用技术要点。投入使用验收

时，编制完成水库调度规程。

6.0.2 应制定各主要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的运用和维修养护技术

要点。

6.0.3 应制定水库工程安全运用技术要点，提出安全措施。

6.0.4 应制定水库工程监测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工程各监测项

目的监测技术要求（含施工期）；对水库诱发地震、滑坡及其他

特殊观测项目，应提出各专项的监测技术要求；对改建、扩建、

加固工程，应提出对原有监测设施的保护措施或更新改造方案，

保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对多泥沙河流的水库，应提出库区泥沙

观测技术要求。

6.0.5 对饮用水水源地的水库，应制定水源保护措施和提出水

质监测技术要求。

6.0.6 应提出工程运行期间所需的年运行管理费用标准及来源。

工程年运行管理费的计算原则和方法，应按照 SL 72 等有关规定
执行，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财务制度。

6.0.7 应根据工程管理的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范围

的管理要求和保护范围的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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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期工程管理

7.0.1 应依据水库管理单位机构设置、定编人数以及施工期间

的实际需要，提出管理、运行、维护和辅助人员配备方案，明确

各阶段、各岗位提前进场人员数量，核算运行管理及维护经费。

7.0.2 应提出施工期间水库管理单位关键岗位和人员的主要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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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用词说 明

标准用词 严 格程度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严禁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不应、不得

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不宜 这样做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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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是水库工程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证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化，本标准规定了水库工程管理设

计的内容、要求和标准。本标准是在 SL 106—96《水库 匚程管
理设计规范》（以下简称“原标准”） 基础上修订编制的。随着社

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水库工程管理

设计内容已有较大发展，原标准中的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工程管理设施、工程运用管理等多项内容亟待修订。为全面总结

近年来水库工程管理设计的经验，适应水利现代化发展要求，提

高水库管理水平，有必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1.0.3 本条增加已建水库工程管理设计内容，强调对于已建水

库不进行重复建设，可按本标准要求完善管理设施。

1.0.4 本条强调水库工程管理设计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工程

管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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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 理机构

2.0.1 根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试点）》 （水办

〔2004〕307 号）以及有关规定，提出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人

员岗位。为便于水库工程运行管理，方便职工生活，推荐水库管

理单位或后方基地设置在县级及以上城市。

2.0.2 分级管理是指按照水库设计批复文件确定水库主管部门

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

区、旗）等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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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

3.0.3 管理范围用地指标主要在原标准基础上，根据国家、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管理范围统计值分析确定。考虑到全

国各地情况差异较大，为使各地在设计时有所参照，将原标准中

管理范围标准的下限值改为区间值。将水库大坝上游管理范围划

定的起点，由坝轴线修改为坝脚线，因管理范围划分没有区分坝

型，将起点改为坝脚线更加符合管理范围划定的实际需要。条文

中注明的距离为水平距离，不含工程占地。

3.0.5 为了防止水库运行管理期与地方发生土地纠纷，强调工

程管理范围的土地需完备征用手续，与工程占地和库区征地同等

对待。

3.0.6 工程保护范围的划定一般根据水库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操作，根据已建水库的调查资料制定了一个范围值。水

库保护范围在原标准基础上，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分析确定。

17



4 工程管理设施

本章规定了工程管理设施包括的内容，要求工程管理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建设、验收和移交，以免给管理单位留下难

以解决的遗留问题。

4.0.2 为了节省工程投资，避免重复建设，水文遥测站网布设

以现有的国家和地区遥测站网为基础，不能满足水库防洪调度需

要时，可增设专用遥测站。

4.0.5 通信设施指有线电话、移动电话、 II星电话、微波及卫

一
星数据通信等设施。

4.0.6 水库工程管理交通工具配置标准在原标准基础上，根据

国家现行政策和各省规定分析确定，删除载重汽车、消防车、救

护车，增加了巡查观测车。

4.0.7 突发事件指由于超标准洪水、地质灾害、恐怖袭击等可

能造成工程险情及水污染等严重社会危害的事件。

4.0.8 本条为新增条文，为了保证工程的安全和正常运行，结

合水库管理单位的安全设施现状，依据近年来的水库管理经验和

设计理念，提出对各类管护标志、安全围栏和预报预警系统的

要求。

4.0.9 备用电源指独立于电网之外进行供电，不受外部条件影

响，能够满足应急需求的发电设备。

4.0.11 办公用房的建设标准系参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

准》（发改投资〔2014〕2674 号）的要求确定。结合近年来新建

水库管理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出了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

项目和建筑标准。

4.0.14 强调具有渔业条件的水库，且水库管理单位有经济实

效，在设计中要求将水库渔业设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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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管理自动化

本章是新增章节，近年来，水利行业信息化得到了快速发

展，为适应水利现代化发展要求，规范水库工程管理自动化建

设，有必要单独增加此章。

5.0.3 视频控制子系统对水库工程关键部位的作用至关重要，

要求实现信息的采集、接收、传输、处理等功能。

5.0.4 水文自动测报子系统设计时要考虑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

5.0.5 洪水预报及调度子系统需依据经审定的洪水预报及洪水

调度方案进行设计。调度形式可视水库的具体情况和需要采用预

泄、补偿调节、错峰调度方式等。

5.0.7 各子系统通信方式、数据库表结构及数据接口的统一是

子系统之间整合及相关单位实时数据共享的前提。

19



6 工程运 用管理

6.0.1 水库调度运用技术要点主要内容包括：水库承担的任务、

调度运用的原则和要求、主要运用指标、防洪调度规则、兴利调

度规则及调度图、水文情报与预报规定。

6.0.2 6.0.4 为了保证水库工程安全运用，要求编制各主要建

筑物及附属设施和设备的运用、维修及工程监测的技术要求，使

工程管理人员有章可循。

6.0.6 根据水库功能和财务收支情况，明确年运行管理费用计

算方法和来源，尤其是初期运行的年运行管理费用。

6.0.7 为了保证工程安全运用，防止库区水土流失及水质污染，

需在设计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地方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明确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的管理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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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期工程管理

7. 0.1 本条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了解掌握工程施工中的各种

情况，便于有针对性对工程进行管理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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